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04-

00107 
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环境监

测、保护与治理;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04 年 02 月 13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等部门关于全省清理整顿不法排污

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完成情况报告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04〕3 号 发布日期： 2004 年 02 月 16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等部门 

关于全省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 

健康环保行动完成情况报告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3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省环保局、省计委、省经贸委、省监察厅、省工商局、省司法厅和省安全

生产监管局《关于全省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完成情况
的报告》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强化辖区的环境责任意识,继续加

强组织领导,切实解决好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各地对已经取缔关闭的不法排污企

业要向社会发布通告,工商部门要吊销其营业执照;对目前仍然超标排污的企业,

要予以关停。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二月十三日      

  

关于全省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 

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完成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 

  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司法部、国家
安全生产监管局《关于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的通

知》要求,我省自 2003 年 7 月开展了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行动

(以下简称清理整顿行动)。2003 年 9 月 23 日至 9月 28 日,省清理整顿行动联



席会议组成检查验收团,分成 4 个组对各市、州开展清理整顿行动完成情况进行

了检查验收。结果表明,经过全省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我省的清

理整顿行动基本完成了国家要求的工作目标。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清理整顿工作主要成果 

  (一)取缔淘汰了一批污染严重的落后企业。 

  在这次清理整顿行动中,共有 399 户不法排污企业被取缔、关闭、限期关

闭、停产治理、限期治理或责令补办环保审批手续,其中取缔关闭 245 户,停产
治理 76 户,限期治理 78 户。按不法排污企业性质划分,取缔、关闭或责令停产

“十五小”、“新五小”企业 165 户,取缔、关闭落后生产工艺或淘汰工艺企业

75 户。 

  (二)一些环境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九五”期间,全省各地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国发〔1996〕31 号),绝大多数工业污染源实现了污染物达标排放,但仍有少数

企业仍然严重超标排污,成为环境难点问题。这次清理整顿行动开始后,各级环

保部门把真正解决环境污染、消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污染源作为此次清理整顿行

动的核心目标,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分别向本级政府提出了超标排污企业处理
意见,责令超标排污企业停产治理或限期治理,促使企业加快了治理步伐。如白

山市的浑江铝厂排放有害废气严重超标,引起附近居民不断上访。在这次清理整

顿行动中,该企业被白山市政府列为限期治理企业。企业为此投入近 3000 万元

治理有害废气,一期工程 2004 年 4 月底竣工,二期工程 2004 年底前竣工,从而彻

底解决烟气污染问题。 

  (三)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各地以清理整顿行动和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契机,认真贯彻

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取缔、关闭了一大批能源和原材料浪费严重、污染

严重的落后企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增强了全社会的环境意识。 

  清理整顿行动通过各级政府统一组织,职能部门协调监督,企业具体实施,新

闻媒体宣传报道,使社会各阶层的环境意识得到提高。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再度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人们已认识到治理污染就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群众参与环保工作和公众舆论监督

污染治理的机制。 

  二、清理整顿工作主要做法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级政府按照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从建设生态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高度,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高认识,加

强领导;落实行政“一把手”负责制,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参

加的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切实

将清理整顿工作纳入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依法对辖区内所有不法排污企业进行

清理整顿。同时,各地还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动员,组织落实;针对工作出现的问题,

及时协调调度,指导本地清理整顿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配合,整体推进。 

  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责,落实清理整顿行动的各项措

施。各级计委发挥自身优势,将产业结构调整与清理整顿工作相结合,严格把关,

防止了新的污染产生;各级经贸部门积极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坚决淘汰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的生产能力、工艺和设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级监

察部门通过行政效能监察,促进了地方政府各部门清理整顿工作的落实,改变了

环保部门唱独角戏的工作局面,形成了政府主抓,各职能部门协调指导,企业具体

落实的工作机制,保证了清理整顿工作顺利开展。 

  (三)加强监督,彻底清查。 

  省清理整顿办公室建立清理整顿工作周报制度,及时掌握各地清理整顿工作

进展情况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对各地工作的指导;定期印发清理整顿

工作简报,向国家环保总局、省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地通报清理整顿工作进展情

况。同时组织督查组通过听汇报和对企业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共对全省 27

个市县政府清理整顿工作进行了督查。各地在清理整顿行动中,做到了按户排查,

逐户清理整顿,不留死角,有些地方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把一些不属于“十五

小”、“新五小”或不属于应淘汰的落后工艺,但超标排污、严重污染环境和危

害群众健康的企业列为清理整顿对象,提出整改措施,为清理整顿工作顺利进行

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围绕学习贯彻《环保法》组织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法制宣

传活动,加大了《环保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切实增强了企业依法治理污

染的自觉性。各新闻媒介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作用,对清理整顿行动进

行广泛宣传。省清理整顿办公室配合有关媒体,跟踪报道各地清理整顿工作,对

认识高、行动快、清理整顿效果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好做法及时宣传报道,对
一些清理整顿行动开始后仍不法排污的企业在省级新闻媒体上进行了曝光。同

时,各地都在新闻媒体上公布了群众举报电话,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为清理整顿工

作的深入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省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环境污染的形势仍然严峻,不容乐观。主要是: 



  (一)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观上存在误区,导致新污染不断产生。当前,发展

经济是全党全民的首要任务,确实需要良好的发展经济软环境。但由于个别地方

政府没有树立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片面强调改善发展经济的软

环境,制定了一些地方保护政策,主张上项目可以不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不允许当

地执法部门依法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环保法》规定的“三同时制度”被“先

上车后买票”的土政策所代替。结果一些盲目引进的污染严重项目或外地淘汰

的项目造成新的污染不断产生,群众环境信访的案件增多,政府不得不代为赔偿

因污染给群众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的项目建成后因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不

得不转产或搬迁,造成很大损失。九台市的金锣集团肉类加工厂、敦化市的吉林

天然色素提纯有限公司、东辽县的大志禽业公司、江源县的焦化厂、伊通县轧

钢厂等项目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类现象在部分开发区尤为突出。 

  (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虑,工作不力,清理整顿流于形式。梨树

县政府置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停产企业恢复生产时必须首先做到环保达标的规定

于不顾,在国家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期间,对四平某公司租赁已停产的梨

树天源酿酒有限责任公司问题,除规定该项目为“挂牌”重点保护单位外,还允

许该公司可以边生产边治理,将该企业的排污达标期限放宽至 1 年以后“力争达

标”。该公司恢复生产产生大量高浓度有机废水对辽河流域将造成严重污染。

辽河垦区的辽河纸业公司因排放废水严重超标,已被四平市政府责令停产治理,

但在本次清理整顿行动检查验收前一天,垦区领导竟然同意该公司恢复生产。龙

井市、德惠市政府分别将经营困难、排污达不到规定标准的龙井造纸厂、德惠

市造纸厂租赁承包给外地企业或个人。德惠市造纸厂重新启动后,造纸废水只经
过简单沉淀处理后直接排放,污染松花江水体;龙井造纸厂虽然建设了简陋的废

水处理设施,但达标无望,严重超标的废水对海兰江造成严重污染。梨树县、德

惠市、龙井市政府在这次清理整顿行动中对这些污染严重企业没有采取任何清

理整顿措施。 

  (三)解决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环境污染老大难问题的力度不够。受技术、

资金、市场、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仍有部分企业的污染问题没有解决。

虽然全省先后开展了“一控双达标”活动、遏制污染反弹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以及这次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行动,但部分企业仍然超标排放污染物,

而且这些企业的污染负荷很大,如延边亚松晨鸣纸业公司、石岘白麓纸业公司、

白城造纸厂等。由于涉及这些企业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

当地政府无法对这些企业作出责令停产治理的严厉处罚,只能要求这些企业限期

治理,而这些企业的治理措施、技术方案及治理资金都没有落实,实际上是“限

而无期”。至今,这些企业超标排放大量污染物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四、工作建议 

  (一)建立环境污染责任追究制度。各级政府要根据《环保法》关于当地政

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排污企业

依法进行查处,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各级环保部门要结合本次

清理整顿情况,加强现场环境监察,抓好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保证污染

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对未达标企业,所在地政府要重新下达限期治理通知,监督

企业落实治理方案和资金,确保按期完成治理任务,逾期仍未达标的,要依法关闭



或责令停产治理;对因市场等原因自然停产、目前暂无力治理的企业,恢复生产

前必须经当地或上级环保部门同意,不能做到达标排放的企业坚决不许恢复生产;

对“十五小”、“新五小”企业以及国家明令限期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

有关部门要断水断电,吊销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防止死灰复燃。要建立行之

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开发区封闭管理、违规上项目、地方保护、违反《环保

法》规定租赁承包、引进淘汰工艺或设备等造成严重污染的,要追究直接责任者

或当地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维护国家环保法律的严肃性。 

  (二)切实将环保第一审批程序落到实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除新建项目

要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外,已建项目和其他排污企业,在营业执照年检、生产许可证年检、企业

上市审核时,也应当先到环保部门开具污染物达标排放证明,再到有关部门办理

其他手续,真正将环保第一审批程序落到实处。只有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源的产生,

形成企业重视污染治理、主动治理污染的局面,环境质量才能得到真正改善。 


